
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组织申报

第二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强商业秘密保护的决

策部署，进一步提升商业秘密保护工作水平，扩大创新试点的覆

盖面和影响力，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开展第二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

创新试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试点主体

第二批创新试点以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、地级市、直辖市

市辖区（县）为单位开展，由地方人民政府提出申请。

二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试点申请。各地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商业秘密保护工

作情况和发展需求，自愿提出创新试点申请，认真准备申请材料

（要求见附件），向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提交。

（二）择优推荐。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对各地提交的创新试点

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后，择优上报市场监管总局。

（三）评估论证。市场监管总局将组织专家对创新试点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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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进行评估论证，选择10—15个地方政府重视程度高、工作思

路清晰、创新方向明确、工作基础较好、举措力度较大的地区作为

第二批创新试点地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第二批试点工作，切实做好

组织申报和初审把关，并在试点名单确定后加强跟踪指导。申请

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请示汇报，积极争取政府

支持，切实做好创新试点申请工作。

请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于2023年5月26日前将推荐名单和申

请材料通过“公文交换系统”报送至市场监管总局（价监竞争局）。

联 系 人：价监竞争局 王振、马佳

联系电话：010-88650694、88650674

附件：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申请材料要求

市场监管总局

2023年4月2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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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申请材料要求

申请地应当以电子版形式提交申请材料，并加盖申请地人民

政府公章。申请材料应当包含以下四部分内容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申请地经济社会概况、产业发展情况等。

二、工作基础

申请地商业秘密保护工作基础，包括：出台商业秘密保护法

规、制度规则现状，建立商业秘密保护模式、服务网络等方面工作

现状（如商业秘密保护指导站、联系点、示范企业、示范基地的建

设情况），商业秘密保护监管执法成效（包括行政、司法案件查办

情况），重点行业、企业商业秘密管理、保护现状，商业秘密社会认

知度等。

三、工作方案

参照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工

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市监竞争发〔2022〕26号）的任务要求，编写试

点建设工作方案。结合地方实际，突出创新特色，明确试点建设

的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明确试点建设组织保障方案，包括组织领导、职责分工、经费

投入等方面。

—— 3

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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